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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及共同借款人（配偶）
高挨莲、赵军
郝利平、张凤英

贷款本金余额
5809084.39
8170000

贷款利息合计
7534374.068
65578004.86

保证人、担保人配偶、借款公司或担保公司股东名称及签订三方协议的连带保证责任人
高埃林、徐杰君、刘秀兰、赵刚、赵建刚、王俊东
赵永平、云树林、郝利强、郝英杰、郭俊、郭建华、刘莉莉、刘俊梅、刘金兰、周娟、屈丽芬

抵押人名称、质押人名称
高挨莲、赵军

鉴于：
2024年7月5日，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市国朋煤炭贸易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将合法拥有的对债务人包括高挨莲、

郝利平在内的2笔债权资产（包括上述债权所对应

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

权产生的一切从权利）依法转让给鄂尔多斯市国朋

煤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本息金额 8709.15万

元，详见附表。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鄂尔多斯市国朋煤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自本公告日起，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

义务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鄂尔多斯市国朋煤炭贸

易有限责任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

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国朋煤炭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7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及共同借款人（配偶）
郝伟、张俊花（曾用名张四妹）
赵昆仑、刘丽萍

贷款本金余额
8860490.28
141798.25

贷款利息合计
11550102.36
586194.98

保证人、担保人配偶、借款公司或担保公司股东名称及签订三方协议的连带保证责任人
兰虎成、张帆、张雍、张子明、杨文明、晏有为、内蒙古东冉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孟向阳、刘文智、赵小军

抵押人名称、质押人名称
张俊花
赵昆仑

鉴于：
2024年7月8日，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鄂尔多斯市海约工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

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合法拥有的对债务人包括郝伟、

赵昆仑在内的2笔债权资产（包括上述债权所对应的

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

产生的一切从权利）依法转让给鄂尔多斯市海约工

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本息金额2113.86万

元，详见附表。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鄂尔多斯市海约工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自本公告日起，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

义务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鄂尔多斯市海约工程机

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

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

清算责任）。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海约工程机械施工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7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及共同借款人（配偶）
武君、单淑君
张春梅、王伟

贷款本金余额
1175414.7
5241981.2

贷款利息合计
2398253.01
5250701.94

保证人、担保人配偶、借款公司或担保公司股东名称及签订三方协议的连带保证责任人
吕敏、杜昭
张贵平、翟强、吴霞、万庆元、高军明、吴晓霞及配偶刘海霞

抵押人名称、质押人名称
吕敏、姜永杰、杜昭、蔺春梅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借款人名称及共同借款人（配偶）
赵焮、孙美丽
张丽荣、王永强
孙埃树、乔映
宋敬东、刘利梅
任雪峰、陈媛萍
刘丽萍、赵昆仑
秦照平、刘杰
折磊
高改枝、杨和平
王文溱、武桂琴

贷款本金余额
1200000
2785400
409934.29
300000
595000
950000
2103403.7
449879.97
588000
5986001

贷款利息合计
1036707.68
3388269.468
261766.94
984519.911
4476325.45
782739.77
1891074.69
129474.3373
377457.0491
4433188.543

保证人、担保人配偶、借款公司或担保公司股东名称及签订三方协议的连带保证责任人
张永东、赵海龙、高世平、赵文瑞、李娜
范生银、马军、李永胜、赵振青、张东、张永刚、王钧民、杨瑞峰、闫先锁
李贵福、孙树云、尹跃强、康敏
宋海波、岳埃云、张东海、冯逵及担保人配偶解云秀
邬春云、高置、梁森博、何磊、刘艳红、邬晶
刘文智、孟向阳、赵小军
高玉峰、高伟、张增齐、倪蒙浩、王伟
祁国贤
白利东、赵金飞、赵瑛
王军、王文兵、张永宽、蔺永祥、张喜著、武飞云、王志宏、王文喜、武桂霞、杨三兰、张玉芳、呼巧玲、王静

抵押人名称、质押人名称

宋敬东、刘利梅
任雪峰、陈媛萍
赵昆仑

祁国贤、折磊
高改枝、杨和平
王文兵、张永宽、王文溱、杨三兰、武桂霞、武桂琴

鉴于：
2024年7月5日，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杭锦旗聚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

《债权转让协议》，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将合法拥有的对债务人包括武君、张春梅在内

的2笔债权资产（包括上述债权所对应的主合同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

切从权利）依法转让给杭锦旗聚川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债权本息金额1406.64万元，详见附表。鄂尔多

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锦旗聚川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

权转让事实。

自本公告日起，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义务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杭锦旗聚川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

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锦旗聚川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鉴于：
2024年7月8日，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内蒙古汇鑫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签

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将合法拥有的对债务人包括高改枝、孙埃

树等在内的 10笔债权资产（包括上述债权所对应

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

权产生的一切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内蒙古汇鑫信息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债权本息金额3312.91万元，详

见附表。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

蒙古汇鑫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

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自本公告日起，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

义务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内蒙古汇鑫信息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

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汇鑫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借款人名称及共同借款人（配偶）
李锦凤、杨志升

宋卫国、贺彩丽

杜永杰、连冬梅
杨桂芬、史建军
刘小军、薛燕
孙桂花、高永厚

贷款本金余额
824309.37

1463442

855066
7143391.39
463815
1345906.21

贷款利息合计
617348.55

9988411.837

1217330.82
14466483.31
594720.92
2492387.08

保证人、担保人配偶、借款公司或担保公司股东名称及签订三方协议的连带保证责任人
张继伟、刘旺林、李锦孝、侯斌、杨超元
余生文、王占喜、梁德元、李洪谊、撖小利、杜建华、杨时雨、韩丽龙及保证人配偶余生花、问翠、张真理、谷正茹、乌兰、宋卫

红、郝风霞
何黎、董治国、韩晓冬、杜永利、杜文丽
王文明、刘燕、杨智勇、马侯林、商都县易达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刘建军、薛军、辛敏、严勇、刘建平及担保人配偶庄霞
杨勇斌、尹尚亮、马巍、白界翔、冯治华、徐建国、王生荣

抵押人名称、质押人名称
李锦凤、杨志升

杜锐、杜花兰

薛军、庄霞

鉴于：
2024 年 7 月 5 日，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鼎恒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将合法拥有的对债务人包括李锦

凤、宋卫国等在内的 6 笔债权资产（包括上述债

权所对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从权利）依法转让

给内蒙古鼎恒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本息金

额 4147.26 万元，详见附表。鄂尔多斯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鼎恒运输有限责任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

让事实。

自本公告日起，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义务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内蒙古鼎恒运输有

限责任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鼎恒运输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7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借款人名称及共同借款人（配偶）
吕敏、姜永杰
任春梅、刘兆益
陈海清、廉海霞

贷款本金余额
2071578.22
688060.56
2936550

贷款利息合计
3358303.9
1437425.821
2584784.64

保证人、担保人配偶、借款公司或担保公司股东名称及签订三方协议的连带保证责任人
武君、赵杰、王忠平、王艳丽及担保人配偶单淑君
刘来小、刘建军、郝康玮、呼影、杜伊忠、张东
何利军、郭毛晓、陈海元、陈四清、梁永军、王桂霞、陈永清

抵押人名称、质押人名称
杜昭、蔺春梅

陈海清、廉海霞

鉴于：
2024年7月8日，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青岛蒙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订了《债

权转让协议》，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将合法拥有的对债务人包括吕敏、任春梅、陈海

清在内的3笔债权资产（包括上述债权所对应的主

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债权产

生的一切从权利）依法转让给青岛蒙银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债权本息金额1307.67万元，详见附表。鄂

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蒙银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

债权转让事实。

自本公告日起，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

义务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青岛蒙银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应的

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青岛蒙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借款人名称及共同借款人（配偶）
张世军、赵玉英
王仙、贺海龙

贷款本金余额
1215014
1500000

贷款利息合计
1076744.573
5334878.42

保证人、担保人配偶、借款公司或担保公司股东名称及签订三方协议的连带保证责任人
杨勇、白利东、崔永明、崔永平、温利平、张永军、王杰、白海霞
牛智民、兰飞、王一平、刘敏、王小平、贺小平、张建军

抵押人名称、质押人名称
张世军、赵玉英
王仙、贺海龙

鉴于：
2024年7月8日，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辰飞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将合法拥有的对债务人包括张世

军、王仙在内的2笔债权资产（包括上述债权所对

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以及基于

债权产生的一切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内蒙古呼和浩

特市辰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债权本息金额912.66

万元，详见附表。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辰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联

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让事实。

自本公告日起，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他义

务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辰飞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

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

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

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辰飞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24年7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借款人名称及共同借款人（配偶）
杨万保、康候换
柴红其、晏文联
杨锐杰
任晓东、郝云霞
王继成、王金兰
侯竹林
杜建国、王侯毛
鲁青（鲁晴）、李竹惠
薛丽平、王梅
王凯勃、赵美琴
聂红梅、李永刚
宋敬东、刘利梅
王月、梁平
王凤兰
翟强
贺继军、王俊叶
杨建峰、刘旭
张志军、温云芳
刘慧玲、晏有为
赵永胜、郭润英
王仲平、闫爱花
鲁弘卫
刘翻兰、白贵祥
郭庆、郭亚莲
康明
刘霞、崔跃先
刘展辉、白玲
刘春梅、赵宇

贷款本金余额
2654858.51
2950964.22
7190000
2599507.31
4000000
268373.5
900000
452804.72
1585399
997378.55
1492000
1130700
1014300
753645
1690850
2850300
3301145.33
1496174.38
3286606.77
497048.07
15318000
4500000
900000
10867370.86
1436043.25
1000000
799000
730000

贷款利息合计
1728141.64
5100635.63
5883932.381
5403833.059
12192673.5
854595.26
1479140.073
1375944.05
1494241.697
907393.04
5667376.583
926858.325
14918435.92
1020500.101
2157479.61
5370005.35
60470919.14
1005788.54
4238595.3
6647752.89
17707811.12
17947820.08
811245.81
15580545.22
1313814.82
7115831.397
1794156.005
4737856.26

保证人、担保人配偶、借款公司或担保公司股东名称及签订三方协议的连带保证责任人
王宝义、屈付和、白文义、王军、葛贵财、杨万良、杨桂琴、康侯香、尚芳慧、白玲、耿美琴
刘慧玲、刘莉莉、云宝文、刘峥峰、鲁金铠、晏有田、晏有为、曹春梅
柴永东、石小平、石和平、侯维军、张永茂、韩泳、杨浩、王朝晖、刘泽霖、张富凯
石晓峰

张永良、张福军 、郝利祥、郭利、高兴亮
宋卫国、杜建华、樊志刚、郭军及配偶党凤娥
侯志东、李二润、温建国、赵国锋、高志刚及配偶李笑睿、孙娥、杨春霞、赵利英
保证人：王东、郭富强、张瑞祥、王成志、白晓红、刘强、薛国国
刘拥军 、张雍、苏军、侯斌、侯利军、赵欢雄
王玲霞、张强、刘晓洁、郭生丽、张东
李维平、岳埃云、张东海、冯逵
李广荣、王国庆、王予葶、李来平、张雪梅、李茂荣
李安军、武克军、赵琴、王学华、王鹏、王璐
贾瑞、杜伊明、张国良、翟胜、冯颐声、刘兴利、郭琪、郭为军
胡玉峰、韩二、吴秀兰、窦智、赵敏、贺金虎、窦珍
李永胜、许刚、王雅平、王小勇、范生银、鄂尔多斯市亿德恒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王红亮、张镇斌、苏金龙、袁欣
耿毅，柴红其，李申宇，康侯云，郝伟，刘峥峰，王宝义，鲁金铠，马丽英、晏文联、张丽琴
担保人:安军平、史峰飚、杨战兵、张飞、张二飞、王海梅、郭候林、赵飞娥、聂牡丹、石迎红
席欣、耿卿、武海龙、乔磊、刘春、高铁柱、毛任亮、徐文祥、郭子轩、哈日夫、王四、郭怀亮
杜丽、杨瑞霞、赵永泉、梁宜恒、闫寒、张维斌、王维锁、王蕴强、李晓明、刘忠利、常静、高俊芳
高胜祥、苏银亮、白茹、刘治江
崔明、白界翔、杨小平、杨晴亮、杜玉振、刘再云、乔新平、云树林、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云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白雪莲、张东、张永蛇、刘向东、康兴、李海斌、魏继林、孙拥军

白子云、刘祖壮、白蛇
高在亮、孟和、何黎、赵博、高光平、何敏、高治亮

抵押人名称、质押人名称
杨万保、康候换

鄂尔多斯市雅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王继成、王金兰

杜建国、王侯毛

王梅

聂红梅、李永刚

王学华、苏三三、乌海市恒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贺继军、王俊叶

张志军、温云芳

伊克夫、白颖
鲁弘卫
刘改琴、杨发才
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云世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刘霞、崔跃先
刘展辉、白玲
刘增和、何敏

鉴于：
2024 年 7 月 5 日，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内蒙古复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

订了《债权转让协议》，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将合法拥有的对债务人包括杨万

保、柴红其等在内的 28 笔债权资产（包括上述债

权所对应的主合同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以及基于债权产生的一切从权利）依法转让

给内蒙古复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债权本息金

额 28251.58 万元，详见附表。鄂尔多斯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复来投资有限责任

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债务人及担保人上述债权转

让事实。

自本公告日起，请上述债务人、担保人及其

他义务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内蒙古复来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履行相应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

及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

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履行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鄂尔多斯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复来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7月16日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